
案例
邱女士与丈夫因感情确已破裂而决

定离婚，但对一周岁儿子的抚养问题却
争执不休。在双方均无疾病、抚养条件
相当，都没有品行不端、违法犯罪等的情
况下，儿子究竟应当由谁抚养呢？

说法
儿子应当由邱女士抚养。《民法典》第

1084 条第 3 款规定：“离婚后，不满两周岁
的子女，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。”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民法典>婚姻家庭
编的解释(一)》第 44 条也指出：“离婚案件
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，对不满两周岁的
子女，按照<民法典>第 1084 条第 3 款规
定的原则处理。母亲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父
亲请求直接抚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

（一）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
他严重疾病，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；

（二）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，而父亲要
求子女随其生活；（三）因其他原因，子女
确不宜随母亲生活。”其中的“其他原因”

主要是指母亲的经济能力及生活环境对
抚养子女明显不利，或母亲的品行不端不
利于子女成长，或因违法犯罪被判服刑不
可能抚养子女等等。结合本案，正因为邱
女士不具有所列三种情形之一，决定了其
可以获得对儿子的抚养权。值得注意的
是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民法典>婚
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第 45 条规定：“父母
双方协议不满两周岁子女由父亲直接抚
养，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，人
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

满两周岁的孩子，按“最有利”原则处理2

不满两周岁的孩子，原则上由母亲抚养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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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由谁抚养？

夫妻因感情确已破

裂而离婚时，对未成年

子女的抚养，有的相互

争夺，有的相互推脱。

那么，法律对此有什么

说道呢？

核心
阅读

案例
郭女士与李先生虽均同意离婚，但

在 6 岁儿子的抚养问题上，李先生虽患有
某种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，却不肯相
让，而郭女士也不愿退缩。在此情况下，
儿子该由谁抚养呢？

说法
儿子应由郭女士抚养。《民法典》第

1084 条第 3 款还规定：“已满两周岁的子

女，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，由人
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，按照最有利
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。子女已满八周
岁的，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”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<民法典>婚姻家庭编的解释
(一)》第 46 条也指出：“对已满两周岁的未
成年子女，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，一方有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予优先考虑：（一）已做绝
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；

（二）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，改变生活环

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；（三）无其他
子女，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；（四）子女随其
生活，对子女成长有利，而另一方患有久治
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，或
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，不
宜与子女共同生活。”简而言之，就是哪一
方可以提供最有利于子女生活的环境和条
件，抚养权即归该方。正因为李先生患有久
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，不利于 6 岁的儿子
成长，决定了李先生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。

案例
为了摆脱孩子的束缚，也为自己不

因带着孩子影响再婚，钟先生与宁女士
虽然抚养 5 岁女儿的条件都很优越，但
却 相 互 推 诿 。 最 后 ，双 方 不 得 不“ 妥
协”：每人一个季度轮流抚养。法律对
此允许吗？

说法
法律允许轮流抚养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民法典>
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第 48 条、第 60 条
分别规定：“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
提下，父母双方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
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“在离婚诉讼期

间，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，可以先行裁
定暂由一方抚养。”即只要不损害未成年
子女的利益，无论是相互争夺抚养权，还
是相互推脱抚养义务，都允许协议轮流
抚养。

颜梅生

无底薪员工未完成任务

公司也应支付最低工资

律师信箱

编辑同志：
我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，我每

月必须完成一定工作量，对超出工作量
部分按 5%提成再加底薪，如未完成则
既无提成也无底薪。三个月来，我虽每
天加班加点甚至周六周日放弃休息，但
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完成工作量，也
因而没有获取过分文工资。请问：公司
真的可以按照约定拒绝向我支付劳动
报酬吗？

读者 杨笑笑

杨笑笑读者：
公司应当按照不得低于当地最低

工资标准向你支付工资。
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是 劳 动 者 在 法 定

工 作 时 间 或 依 法 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约
定 的 工 作 时 间 内 提 供 了 正 常 劳 动 的
前提下，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
劳动报酬。

《劳 动 法》第 48 条 规 定 ：“ 国 家 实
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。最低工资的具
体 标 准 由 省 、自 治 区 、直 辖 市 人 民 政
府 规 定 ，报 国 务 院 备 案 。用 人 单 位 支
付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不 得 低 于 当 地 最 低
工资标准。”

原劳动部《关于贯彻执行〈劳动法〉
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未被废止）第 54 条
则指出：“《劳动法》第 48 条中的‘最低
工资’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
行了正常劳动义务的前提下，由其所在
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。最低工资不
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，以货币
形式支付的住房和用人单位支付的伙
食补贴，中班、夜班、高温、低温、井下、
有毒、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
下的津贴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社会保险福利待遇。”

《最低工资规定》第 3 条第 2 款也指
出，正常劳动“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
的劳动合同约定，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
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。
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、探亲假、
婚丧假、生育（产）假、节育手术假等国
家规定的假期间，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
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，视为提供了正
常劳动。”概而言之，就是在劳动者提供
了正常劳动的情况下，即便未完成工作
任务，用人单位仍应向其支付不低于最
低工资标准的工资。

结合本案，正因为你每天加班加
点甚至周六周日放弃休息，这就意味
着你“提供了正常劳动”，乃至超出了
正常劳动，因此，虽然劳动合同中有相
关约定、你也没有完成约定工作量，但
公司同样具有向你支付最低工资的法
定义务。

律师 廖春梅

相互推脱或争夺，特殊情况下可轮流抚养4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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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祖辈生活的孩子，对应父或母有优先权333
案例
曾先生与林女士离婚前，因为工作

不便等诸多原因，7 岁的女儿基本上都是
随祖父母生活，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感
情。那么，在曾先生与林女士抚养女儿
的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，离婚时女儿

该由谁抚养？

说法
可以由曾先生抚养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民法典>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
第 47 条规定：“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

相同，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，但子女单
独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，
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
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，可以
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
以考虑。”本案情形，无疑与之吻合。


